
石屏县司法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一：石屏县人民调解以案定补经费项目

1.项目名称

   石屏县人民调解以案定补经费项目
2.立项依据

石政通【2008】35号《石屏县人民政府关于对石屏县人民调解工作以案定补实施办法的决定事项通知》

石政办发【2008】97号《石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屏县人民调解以案定补暂行办法的通知》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司法局

4.项目基本概况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及时化解民间矛盾纠纷，按照“税调解，奖励谁”的原则，在基层人民调解员调节的民事纠纷，对符合调解成功且符合审核条件的案件直接给与奖励，避免基层矛盾纠纷激化，规范人民调解案件管理，维护社会稳定。

5.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实施细则，明确奖励对象，统一规范卷宗，明确考核办法和奖励标准。为充分调动广大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挥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县人民调解工作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按照“税调解，奖励谁”的原则，在基层人民调解员调节的民事纠纷，对符合调解成功且符合审核条件的案件直接给与奖励，避免基层矛盾纠纷激化，规范人民调解案件管理，维护社会稳定。

6.资金安排情况

县级财政安排预算资金5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实施细则，明确奖励对象，统一规范卷宗，明确考核办法和奖励标准。

8.项目实施成效

继续践行“枫桥经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服务乡村振兴；加大人民调解员培训力度，提高调解人员业务能力；加强部门之间联动配合，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项目二：政法保障转移支付办案普法经费项目

1.项目名称

    政法保障转移支付办案普法经费
2.立项依据

红发【2013】39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州促进法治红河建设的意见

石发〔2016〕3号 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县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

石政发〔2015〕154号 石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屏县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实施规划（2015-2020年）》的通知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司法局

4.项目基本概况

一是谋划实施“八五”普法规划，创新普法宣传模式，二是规范学校法治教育，强化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法治宣传教育机制。三是创新法治宣传载体，增强普法工作实效。四是深化“法律六进”活动，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个体工商户、流动人口等普法对象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提升广大群众的法治理念，着力推进平安石屏和法治石屏建设。
5.项目实施内容

普法教育机制不断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实效性进一步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网络全方位覆盖，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有力推进，全社会法治化程度进一步深化；国家工作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切实提高，党员尊崇党章严守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成为常态，广大公民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进一步提升；法治宣传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纵深推进更加有效，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全面形成。

6.资金安排情况

县级财政安排预算资金5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组织机构，办公室设在石屏县司法局；编制“八五”普法规划；普法业务骨干培训；制作各类宣传片、宣传栏等前期工作。

8.项目实施成效

普法教育机制不断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实效性进一步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网络全方位覆盖，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有力推进，全社会法治化程度进一步深化；着力推进平安石屏、法治石屏建设。

项目三：石屏县依法治县工作经费项目

1.项目名称

石屏县依法治县工作经费

2.立项依据

红发[2013]39号关于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州促进法治红河建设的意见

石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屏县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实施规划（2015—2020年）的通知

石政办发[2018]14号石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屏县2018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的通知

石治县办〔2019〕2号---中共石屏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办公室2018年度法治建设成效考核工作考评结果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司法局

4.项目基本概况

把握法治建设长期性、艰巨性和渐进性的特点，不断创新，扎实推进，切实取得实效。至2018年底，本实施意见基本任务全面深入落实，全社会法治意识显著增强，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高，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法治建设和依法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依法治县取得阶段性成果。2019年至2020年，法治建设进一步深化，形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法治石屏建设长效机制，实施意见确定的目标任务全面实现。
5.项目实施内容

普法教育机制不断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实效性进一步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网络全方位覆盖，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有力推进，全社会法治化程度进一步深化；国家工作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切实提高，党员尊崇党章严守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成为常态，广大公民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进一步提升；法治宣传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纵深推进更加有效，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全面形成。

6.资金安排情况

县级财政安排预算资金6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组织机构，办公室设在石屏县司法局；编制“八五”普法规划；普法业务骨干培训；制作各类宣传片、宣传栏等前期工作。

8.项目实施成效

普法教育机制不断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实效性进一步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网络全方位覆盖，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有力推进，全社会法治化程度进一步深化；着力推进平安石屏、法治石屏建设。
项目四：石屏县八五普法经费项目

1.项目名称

石屏县八五普法经费

2.立项依据

红发【2013】39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州促进法治红河建设的意见

石发（2016）37号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县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

石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屏县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实施规划（2015—2020年）的通知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司法局

4.项目基本概况

普法教育机制不断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实效性进一步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网络全方位覆盖，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有力推进，全社会法治化程度进一步深化；国家工作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切实提高，党员尊崇党章严守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成为常态，广大公民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进一步提升；法治宣传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纵深推进更加有效，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全面形成。
5.项目实施内容

一是谋划实施“八五”普法规划，创新普法宣传模式，二是规范学校法治教育，强化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法治宣传教育机制。三是创新法治宣传载体，增强普法工作实效。四是深化“法律六进”活动，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个体工商户、流动人口等普法对象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提升广大群众的法治理念，着力推进平安石屏、法治石屏建设。

6.资金安排情况

县级财政安排预算资金6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组织机构，办公室设在石屏县司法局；编制“八五”普法规划；普法业务骨干培训；制作各类宣传片、宣传栏等前期工作。

8.项目实施成效

普法教育机制不断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实效性进一步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网络全方位覆盖，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有力推进，全社会法治化程度进一步深化；着力推进平安石屏、法治石屏建设。
项目五：政法保障转移支付其他司法业务经费项目

1.项目名称

政法保障转移支付办案其他司法业务经费

2.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云厅字[2009]21号）及《财政部关于印发政法经费保障办法的通知》（财行【2009】463号】，州司法局、州财政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州（市）级和县级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标准》的通知等相关文件建立“明确责任、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司法局

4.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各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政法部门业务工作量、经费基本需求、财政保障能力等情况，分类、分档制定县级政法机关日常运行公用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保障标准，实现政法机关保障水平与财政保障能力的协调平衡。
5.项目实施内容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石屏县司法局立足司法行政机关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保障三大职能。结合实际，认真抓好普法教育、人民调解、律师公证管理、法律援助、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基层法律服务、司法所建设及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

6.资金安排情况

县级财政安排预算资金19.18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各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政法部门业务工作量、经费基本需求、财政保障能力等情况，分类、分档制定县级政法机关日常运行公用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保障标准，实现政法机关保障水平与财政保障能力的协调平衡。

8.项目实施成效

坚持讲政治、抓党建，在打造过硬司法行政队伍上展现新风貌。坚持弘良法、促善治，在深化法治政府建设上担当新使命。坚持重基层、强基础，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谋划新举措。坚持优服务、促发展，在服务全县高质量发展上作出新共享。坚持保安全、护稳定，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上展现新作为。
项目六：政法保障转移支付司法业务装备经费项目

1.项目名称

政法保障转移支付办案司法业务装备经费

2.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09]32号)及《财政部关于印发政法经费保障办法的通知》（财行【2009】209号】，建立“明确责任、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司法局

4.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司法行政机关业务装备配置标准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资要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和采购目录，坚持厉行节约，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及资产配置的合理化最优化原则，配置司法行政机关业务装备。
5.项目实施内容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石屏县司法局立足司法行政机关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保障三大职能。结合实际，认真抓好普法教育、人民调解、律师公证管理、法律援助、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基层法律服务、司法所建设及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

6.资金安排情况

县级财政安排预算资金27.14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各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政法部门业务工作量、经费基本需求、财政保障能力等情况，分类、分档制定县级政法机关日常运行公用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保障标准，实现政法机关保障水平与财政保障能力的协调平衡。同时，结合工作实际和业务需要，按照资产配置、采购有关规定做好资产购置手续。

8.项目实施成效

坚持讲政治、抓党建，在打造过硬司法行政队伍上展现新风貌。坚持弘良法、促善治，在深化法治政府建设上担当新使命。坚持重基层、强基础，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谋划新举措。坚持优服务、促发展，在服务全县高质量发展上作出新共享。坚持保安全、护稳定，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上展现新作为。
项目七：政法保障转移支付社区矫正经费项目

1.项目名称

政法保障转移支付办案社区矫正经费

2.立项依据

财行【2012】402号 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

云司发电[2014]78号 云南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和刑释人员帮教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

云司发电【2019】8号 云南省司法厅关于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监管补助经费使用的通知要求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司法局

4.项目基本概况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工作的要求，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人员顺利融入社会，采取政府投入、社会支持等方式建设集食宿、教育、培训、救助为一体的过渡性安置基地。破解“两类人员”的帮教难题，构建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大矫正帮教工作体系。

5.项目实施内容

一是加大对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培训力度，提高其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二是根据社区矫正法制化、规范化建设要求，加强社区矫正场所建设，推广实施提级管理；三是加大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力度，推进监管工作的科学化、智能化，强化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监管，避免社其脱管及重新违犯罪。四是加大对服刑人员信息核查力度，不断提高信息核查率和核查质量。信息核查率达95%以上；健全完善刑释人员重点对象无缝衔接，重点人员衔接率达100%。

6.资金安排情况

县级财政安排预算资金5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组织机构；资金保障到位；社区矫正信息化平台建设已完成；明确建设地点等。

8.项目实施成效

采取“全面梳理、联合排查、警示教育、动态监管”四项措施全力保障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监管安全。坚持“规范调查文书、规范调查纪律、规范调查程序、规范调查合议、规范建立调查档案”操作模式，全面推进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充分发挥微信群平台功能，不定期抽查社区服刑人员实际位置，有效实现社区矫正动态监管真实性。做好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

项目八：政法保障转移支付基层司法业务经费项目

1.项目名称

政法保障转移支付办案基层司法业务经费项目

2.立项依据

云司通【2019】34号 转发《云南省司法行政基层工作信息化应用系统管理规范（试行）》

云司函[2016]56号 关于印发全省司法行政基层工作要点的通知

云司通[2018]27号云南省司法厅关于开展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专项创建活动的通知

云司基[2013]3号 关于印发《云南省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标准的通知》
3.项目实施单位

石屏县司法局

4.项目基本概况

加强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扩大人民调解社会影响力和认知度，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管理水平，通过与石屏县电视台合作《真情调解》电视栏目，用真实案例等形式宣传人民调解工作；举办人民调解员培训班，提高人民调解员能力和水平。印制人民调解文书，促进人民调解文书使用规范、统一。加大规范化司法所创建力度，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山区司法所规范化水平；按照抓基层、打基础、树形象的思路，着力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司法所队伍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开展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5.项目实施内容

    一是继续加强对全市各级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工作，提高全市各级调解员依法调解的能力和水平。严格“以奖代补”激励机制，提高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加强和规范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加大统筹指导、协调服务，建立健全符合行业、专业特点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在条件成熟的社区和村委会建立“个人调解室”。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二是积极参与重大敏感时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重视和聚焦劳资、医疗、征地拆迁、环保等重点领域矛盾纠纷，深入困难人群多、矛盾问题多、工作难度大的地方开展调处活动，依法及时就地调解。持续推进人民调解参与诉讼工作，人民调解参与信访问题化解等工作，吸收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人民调解工作，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6.资金安排情况

县级财政安排预算资金9万元。
7.项目实施计划

落实规范司法所建设的数量、地点、时间；利用《真情调解》电视栏目做好基层人物调解业务宣传工作；举办人民调解员培训班；印制人民调解文书等。
项目实施成效

严格“以奖代补”激励机制，提高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积极参与重大敏感时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